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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贯彻实施《国有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管理暂行办法》有关事项
的通知

文章来源：国资委政策法规局　　发布时间：2009-03-16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 

 

国资发法规[2009]37号 

 

关于贯彻实施《国有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 

资格评审管理暂行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中央企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

　　为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法律顾问队伍建设，贯彻实施好《国有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管理暂行办法》，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国有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权限和评审委员会的组建

　　（一）国务院国资委负责指导中央企业一级法律顾问职业岗位资格评审工作。省级国资委负责指导本地区国有企业一级、二

级、三级和助理法律顾问职业岗位资格评审工作，并根据需要，可以组建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委员会。

　　（二）具有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权的中央企业应当组建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委员会，负责本企业一级、二级、三

级和助理法律顾问职业岗位资格评审工作。不具备相应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权的中央企业，可委托国务院国资委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

审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也可委托企业所在地省级国资委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委员会进行。

　　（三）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委员会一般由9-11人组成，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1-2人。评审委员会应当包

括法律、人力资源、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其中法律方面的专家人数占评审委员会人员总数的比例不得低于1/2。 

　　评审委员会专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企业总法律顾问或主管法律事务工作的负责人。 

　　2.取得教授或研究员职称5年以上。 

　　3.取得合伙人资格10年以上的律师。

　　4.各级国资委从事法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正处级以上负责人。 

　　（四）经系统外单位委托，省级国资委评审委员会可以接受系统外单位的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工作。

　　二、关于评审工作的备案和《国有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证书》的申领

　　（一）中央企业、省级国资委应当及时将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情况报国务院国资委备案。备案材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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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委员会和评审工作总体情况。 

　　2.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委员会组成人员备案表（附件1）。 

　　3.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备案表（附件2）。 

　　4、中央企业一级法律顾问职业岗位资格人员备案表（附件3）。 

　　以上材料一式3份（含电子文档）。 

　　（二）《国有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证书》由国务院国资委统一印制。各中央企业、省级国资委在将企业法律顾问职

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情况报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同时，向国务院国资委申请领取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证书。申请领取证

书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关于领取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证书的申请文件。 

　　2.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证书申领表（附件4）。 

　　以上材料一式3份（含电子文档）。 

　　三、其他有关事项

　　（一）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工作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具体时间由各中央企业、省级国资委自行掌握。

　　（二）被评审为企业一级、二级、三级和助理法律顾问职业岗位资格的企业法律顾问，经企业聘任后，按照《国有企业法律顾

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的规定，享受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待遇。

　　（三）企业法律顾问离开所在企业到新的国有企业工作的，原评审的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经新单位审核同意后仍然

有效。

　　附件：1.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委员会组成人员备案表 

   　　2.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备案表 

   　　3.中央企业一级法律顾问职业岗位资格人员备案表 

 　　　　4.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证书申领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九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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